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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实质性会议 

2012 年 7 月 2 日至 27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14(b) 

社会和人权问题：社会发展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毛里塔尼亚人权促进协

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陈述，该陈述是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

第 30 和 31 段的规定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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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毛里塔尼亚位于北纬 15 度和 27 度之间，地表面积 103 万平方公里。在北部、

东部、东南部和南部分别与西撒哈拉、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塞内加尔接壤，西濒

大西洋。毛里塔尼亚的地表面积约占撒哈拉大沙漠 70%。雨量带动建立农业区，

遍布南北地区。该国经历一些干旱时期，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 1968 年和 1988

年期间，造成自然环境巨变。此后，气候似乎向较温和的气温转变。但保护环境

以免沙漠不断推进和森林砍伐仍然是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以下事实更说明这一

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6 年进行的调查，毛里塔尼亚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之一。 

 

  生活条件方面的贫困 
 
 

 关于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程度的当地贫困数据显示社会指标有所改进。然而，

这些指标的水平和质量都低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标准。尽管这些数据已有很

多，但获得社会服务的情况并没有改善。国际机构注意到，人们在过去 3 年中获

得水、卫生、教育和其他服务的程度不高。尽管毛里塔尼亚政府成立了扶贫人权

委员会，但该机构的服务低于平均水平。毛里塔尼亚现有的贫困数据足以证明贫

穷并没有减少。 

 

  与贫困作斗争的具体主张 
 
 

 为了减少贫困，毛里塔尼亚政府不得不修订与这一现象有关的政策。应首先

优先考虑先改善毛里塔尼亚穷人的日常生活条件。如果政府真的有意这样做，这

不会很难。下列主张对于扶贫非常重要： 

 (1) 界定贫困与移民之间的关系，并努力促使农村居民稳定留在原籍地区； 

 (2) 除其他外，通过提供水、卫生和食品，为农村地区创造更好的生活和工

作条件； 

 (3) 改善郊区的生活条件； 

 (4) 建立一个保障所有公民平等获得社会服务的国家； 

 (5) 为基础发展创造必要的环境； 

 (6) 确保民间社会全面参与项目的拟订； 

 (7) 鼓励与友好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